南丹县应急管理局

购买南丹县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程施工项目需求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桂财资环〔2025〕91号）文件精神，自治区财政厅分配南丹县1434万元应急管理专项资金，用于开展南丹县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作，现我局拟向社会购买南丹县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施工工作项目。   

一、供给主体

供给主体必须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桂政办发〔2014〕30号）文件规定的主体条件，服务内容和相关要求在技术服务合同中加以明确。

二、采购标技术服务主要内容

实施南丹县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施工，按照《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开展普查施工，提交服务成果（包括普查报告、普查报告评审、治理方案），服务成果内容包括：

1.按照《南丹县应急管理局2025年南丹县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作方案》设计的普查区域、工程技术手段和施工参数要求，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程施工。

2.根据普查工程施工取得的普查成果，按照《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完成普查报告编制，并组织第三方机构或者专业技术人员对普查报告进行评审，提交通过评审的普查报告。

3.根据普查成果，结合南丹县矿山生产建设现状以及矿权整合、出让布局，由具备冶金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或者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甲级资质的单位出具隐蔽致灾因素治理和管控方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或者广西壮族自治区另有要求的按要求执行），并组织第三方机构或者专业技术人员对方案进行评审，提交通过评审的方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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